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侵上訴字第279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俊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鄧湘全律師

            潘佳苡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

年度侵訴字第50號，中華民國109年7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480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代號0000甲000000之女

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係朋友關係。被告於民

國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與Ａ女共赴桃園市○○區○○

○路0段00巷00號「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Ａ女在房

內施用笑氣後，因與其前施用之多種毒藥物體內作用下神智

恍惚，被告竟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乘Ａ女臥床昏睡意識不

清而不知抗拒之際，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而著手於性交行

為，惟被告於Ａ女內褲褪去後，見其正值月事而停止，致未

得逞。嗣於同日17時許，Ａ女清醒並發現下半身赤裸，始悉

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5條第3項、第1項之乘機性交

未遂罪嫌云云。

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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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

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

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

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

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

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

認。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

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

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

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

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

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

    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

    實相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

    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3987號判決意

    旨參照）。而此之補強證據，係指與構成犯罪事實具關聯性

    ，毋需依附於被害人之陳述即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之一部或全

    部，而具有獨立之證據價值而言；且必被害人證述之被害經

    過與供為擔保之補強證據，俱無瑕疵可指，始足據為判決之

    基礎。若證據本身存有瑕疵，在瑕疵未究明前，事實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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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採為有罪之根據，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即不得謂非

    逾越範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066號判決意旨參

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乘機性交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偵

查中之自白、證人Ａ女之指述、「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旅客

住宿資料、被告與Ａ女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臺北榮民

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與Ａ女前往

「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並在床上一同施用笑氣，

嗣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等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乘機性交

未遂犯行，辯稱：伊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時，Ａ女當時是

清醒的，伊並未違反Ａ女意願，只是當時發覺Ａ女正值月

事，伊就停止而未為任何後續行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

護以：本件並無客觀證據足證Ａ女於案發時處於神智不清，

且Ａ女就其於案發時陷於神智不清之陳述亦前後矛盾。況若

非長期濫用笑氣導致人體神經系統產生病變，笑氣實僅屬短

效的吸入性麻醉劑，Ａ女無可能於吸用數顆笑氣後即陷入昏

迷無意識狀態。再者，Ａ女於被告離去「蘇活花語汽車旅

館」後，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被告返回「蘇活花

語汽車旅館」支付延長退房之費用，更親密詢問被告是否想

念Ａ女，種種舉止，均與遭妨害性自主之被害人迥異。被告

並未為乘機性交未遂之犯行等語。

五、本院查：

　㈠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被害人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本判決關

於告訴人Ａ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之姓名、住所等足資

識別其身分之人別資料，依上開規定不得揭露，並以上開代

號稱之，合先敘明。

  ㈡被告於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接獲是時已在「蘇活花語

汽車旅館」另間房間之Ａ女來電邀約，遂開車前往「蘇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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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汽車旅館」，支付該汽車旅館205號房12小時住宿費後，

與Ａ女會面並入住，而Ａ女於被告抵達前即自行電聯笑氣出

售業者，購買笑氣鋼瓶1支，笑氣出售業者將笑氣送達後，

被告即與Ａ女在房間內施用，嗣被告伸手褪脫Ａ女告訴人

內、外褲，欲著手於性交行為時，發現Ａ女正值月事而停

止；後約於傍晚17時許，Ａ女穿上內、外褲後，被告先行離

開「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

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時均坦認在卷（見偵卷第3

頁至第5頁背面、第36頁及背面；原審卷第72至73頁、第277

頁至第294頁），核與證人即Ａ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判

程序時之證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8頁背面至第9頁、第26

頁；原審卷第219頁至第268頁），並有「蘇活花語汽車旅

館」旅客住宿資料、手機翻拍LINE畫面之照片、Ａ女之臺北

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108年3月28日檢驗報告等

件在卷可採（見偵卷第15至20、37至39、42至43頁反、原審

卷第109頁至第113頁、第151頁至169頁），此部分之事實首

堪認定。

  ㈢故本案之爭點為：被告欲與Ａ女為性行為，進而褪脫Ａ女

內、外褲時，Ａ女是否處於意識不清而不知抗拒狀態：

　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被告見面共2次，2次都約在汽

車旅館，案發當天則是第2次見面。案發稍早即當日凌晨2、

3時許，我前往「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另一個房間幫別人過

生日，當時並無施用笑氣。後來約6點多邀約被告前來，並

在被告到達之前先訂購笑氣鋼瓶1支。被告到達後在汽車旅

館櫃檯支付205號房12小時的住宿費，我們就一起去該房

間，之後約15分鐘笑氣送到。我當時邊吃粥及喝飲料，並在

2小個內躺在床上吸用約10顆氣球的笑氣，同時一邊與被告

聊天，而被告也有躺在床上施用笑氣，之後我就睡覺。依我

的經驗，1支鋼瓶約可填裝60甲80顆的笑氣氣球。施用笑氣

沒有特別的感覺，就是有一點飄飄的。被告約在傍晚5點多

離開「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房間，後來房間預定住宿時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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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我找朋友過來加時間續住，並在房間內把鋼瓶內剩下笑

氣都施用完畢，另外又購買笑氣鋼瓶1支施用，並於施用完

畢後離開汽車旅館房間等語（見原審卷第220甲258頁）。故

依Ａ女所述，其於案發前即有施用笑氣之經驗，知悉其施用

笑氣並不會有失去意識的情形，只是覺得飄飄的。而案發

時，其於2小時內僅施用笑氣氣球約10顆後開始睡覺，依其

所述之施用經驗，難認有失去意識可能。況Ａ女於傍晚17時

許睡醒，縱發現內、外褲已褪脫，惟未認為被告有於其失去

意識時欲對之乘機性交之情，除任令被告離去，自行留在房

間內將剩餘笑氣施用完畢，甚而再行購買1支笑氣鋼瓶並施

用完畢，均無失去意識之情。故Ａ女主張案發時與被告一同

施用笑氣後昏睡至不省人事，而遭被告脫去內外褲均不知

情，尚值存疑。至起訴意旨雖以Ａ女於案發時施用笑氣後，

與其前所施用之多種毒、藥物體內作用下神智恍惚云云，惟

Ａ女於案發（107年12月7日）3日後（107年12月10日23時

許）至桃園市敏盛綜合醫院驗傷並接受尿液採檢（敏盛綜合

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參照；附於不得閱覽偵

查卷宗），雖經檢出有愷他命及其代謝物、3,4甲亞甲基雙

氧安非他命、3,4甲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硝甲西泮等

毒、藥物，此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

報告在卷可參（見偵查卷第42頁至第43頁背面），惟Ａ女採

檢尿液時間距案發已有相當時日，依卷證資料亦無從證明Ａ

女係何時服用上開毒、藥物，起訴意旨亦未說明Ａ女於案發

時體內所存之上開毒、藥物濃度暨該等毒、藥物與笑氣之交

互影響為何，復依前所述，本案亦無證據證明Ａ女於案發當

時處於無意識狀態。自不以Ａ女於案發後3日所採檢之尿液

檢出毒、藥物，即遽予推認其於案發時因施用笑氣及體內有

上開毒、藥物，交互影響下陷於神智恍惚，被告並趁此際褪

脫Ａ女之內、外褲，欲與之為性交行為。故上開檢驗報告無

足作為Ａ女於案發時係陷於意識不清而遭被告乘機性交未遂

之補強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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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再者，如前所述，Ａ女於案發當日傍晚17時許睡醒後，縱發

現內、外褲已褪脫，仍任令被告離去，且Ａ女未免其再遭被

告為妨害性自主行為，理應於被告離去現場後立即離開汽車

旅館報警或前往醫院驗傷以保全證據，惟Ａ女不僅未為上開

舉措，仍自行留在房間內將剩餘笑氣施用完畢，甚而再行購

買1支笑氣鋼瓶並施用完畢。更於同日19時42分許，先以LIN

E通訊軟體聯繫被告，請被告返回汽車旅館為其加購住宿時

間、付款，再於翌（8）日7 時許繼續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

被告，對被告表示其還在現場等待被告，復於同日9 時許向

被告稱「我只是等你，等不到你」、「早知道你沒有要回

來，早點跟人家講嘛哭哭」等語，復於同日16時19分許連續

傳送情緒哀怨的LINE貼圖予被告，於被告回稱「在忙」、

「工作」等語後，於同日17時許再向被告稱「忙啥」、「那

你不想我哦」等語，此有被告與Ａ女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在卷可稽（見原審不得閱覽第33至39頁），顯與一般遭他

人性侵後不願與加害人接觸、對於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情

形相異，並突顯Ａ女對被告有曖昧之男女互動、情感聯繫情

形，而悖於Ａ女指述遭被告乘機性交之常理。

　⒊Ａ女雖主張伊於案發當日有告知被告其正值月事期間，所以

沒有要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云云。然Ａ女先於偵訊時供稱：我

和被告約到汽車旅館，之後我們就一起吃飯、吸笑氣，然後

我就不知道人了，再醒來時，我在床上，被告在沙發上，床

上有一灘血，我沒有穿內褲及外褲，我問被告我的褲子呢，

被告就拿內褲、外褲給我，但都不是我自己脫的，我認為是

被告趁我不省人事時把我的內外褲脫下等語（見偵卷第26頁

及背面），惟於原審審判程序時改稱：我在吸笑氣之前就有

跟被告聊天，聊天時有講到月經來我肚子痛、脾氣比較差，

就有講到我月經來，但是我沒有跟被告說因為我月經來所以

沒有要發生關係，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要發生關係等語（見

原審卷第247頁），復又翻稱：案發當天早上吸笑氣的時

候，被告有要跟我發生關係，但我跟被告說我月經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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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實有拒絕被告發生關係等語（見原審卷第259、260

頁），是Ａ女就其是否有於案發當日早上向被告告知其因月

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反覆、矛盾而無法合

致，已難盡信為真。況若依Ａ女所述，伊向被告告知其正值

月事期間並拒絕與之發生性行為，則被告欲趁Ａ女陷於失去

意識狀態下與之發生性行為，於褪脫Ａ女內、外褲後，發現

Ａ女果然處於月事期間而罷手，應將Ａ女之內、外褲穿著完

整，避免遭發覺其乘機性交之犯行，豈有任由Ａ女經血漫流

並於Ａ女起床後發現上情之可能，顯見Ａ女指述確有重大瑕

疵可指。從而，由Ａ女所述之案發過程與案發後Ａ女之反應

等節，或有前後矛盾不一之處，或有與常情相違之情，實難

僅憑Ａ女所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之犯行。

　⒋至Ａ女於案發後傳送上揭具曖昧訊息之通話內容予被告，另

要求被告返回支付延長休息之旅館房間費用，或以轉帳方式

給付，被告回覆稱工廠有事需處理，無法抽身前往，Ａ女直

至案發翌日18時許後，見被告仍未能付款，即傳送「床上都

是血，你趁我睡覺不清不醒就亂來」「你敢說你沒有對我做

任何事情嗎」，被告答稱「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9

頁），惟被告所回覆者，應僅係表示確實有褪脫Ａ女內、外

褲之舉，無法證明被告自承係趁Ａ女神智不清時為乘機性

交。另公訴意旨以被告偵查中之自白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

之證據。惟查，108年6月11日偵訊筆錄固記載被告供稱：本

件發生係因為當時我興致一來，所以沒有等告訴人清醒後再

徵得他同意等語（見偵查卷第36頁背面），然被告於原審及

本院審理時均否認其於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主張筆錄記

載之內容與其所述不相符合。經原審勘驗被告於108年6月11

日之偵訊筆錄，可見被告於當日檢察官詢問脫去Ａ女內褲

時，多次陳述：「違反她（Ａ女）意願嗎？她當下也沒有

啊！」、「她沒有神智不清」、「她還是可以回話的」、

「她當下也沒有反抗」等語而否認犯行，縱最終偵訊檢察官

陳述並總結：「因為我（指被告）當時興致一來，所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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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告訴人清醒後再徵得她同意」等語（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

184甲189頁），亦難認被告有自白犯罪情事，尚無從執此遽

認被告就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未遂犯行坦承不諱。

　㈣綜上，本件被告並無自白犯罪，且Ａ女所為之指述尚有矛

盾，案發後之舉止更與常情相違，而有瑕疵可指，復無補強

證據佐證，是依檢察官所提上開事證，就被告是否有公訴意

旨所指乘機性交未遂犯行仍有合理的懷疑存在，不足使本院

產生被告有罪之確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

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上訴之判斷

　㈠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涉有公訴人所指之乘機性交未遂犯行，

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

　㈡檢察官依據Ａ女具狀請求而提起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⒈衡諸常情，倘案發時Ａ女「意識清楚」，焉有可能下體赤裸

放任經血於床上漫流，而未加以處理？而被告亦不提醒告訴

人床單清潔問題？顯見Ａ女於案發時確屬意識不清之狀態，

方遭被告褪去內褲。

　⒉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自白，於案發當日乘Ａ女吸笑氣意識不清

之際，欲對之為性行為，僅因Ａ女當日正值月事而作罷。且

依被告所述，被告自行脫去Ａ女內褲，事後又未將內褲穿

回，導致旅館房間床單沾染經血而污損。是Ａ女之指述及染

血床單均得以證明Ａ女案發時確因施用笑氣而不省人事，始

遭被告性侵未遂之補強證據，並得佐以被告承認犯行之自

白。　

　⒊原審雖以Ａ女對於是否有於案發當日上午，向被告告知其因

月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矛盾，而認定Ａ女

指述有瑕疵可指，然Ａ女對於案發當日，無與被告發生性行

為之意願，前後證述一致，況Ａ女於案發日遭被告性侵前，

業已吸食笑氣，且前晚睡眠不足，是A女於遭被告性侵前已

處於意識不清之狀態，而難以辨別當日有無以月事來為由拒

絕被告，尚屬情理之中，故Ａ女對於基本事實之陳述，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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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無礙，則仍非不得採信。

　⒋Ａ女於案發時年僅18歲，社會經驗終究不豐，本件既無法排

除Ａ女於案發當日下午甫遭性侵未遂後因恐懼、不知所措或

希望給被告機會等原因而未在第一時間報警、驗傷，然Ａ女

確已於案發3日後報案，甚至前往旅館扣留染血之床單，並

以以line質問被告，原審雖認定被告與Ａ女間當時尚有男女

間之曖昧，但難以解釋Ａ女事後提告緣由。

　⒌原審未考量上情，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認事用法即有違

誤。

㈢經查：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固有褪脫Ａ女之內、外褲而欲與之發生性

行為，嗣因Ａ女正值月事期間而未為性行為。惟依卷內證

據，尚難認定Ａ女是時有何陷於昏迷、意識不清情事，且被

告亦無自白犯行，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且若依Ａ女所述，伊

向被告告知其正值月事期間並拒絕與之發生性行為，則被告

欲趁Ａ女陷於失去意識狀態下與之發生性行為，於褪脫Ａ女

內、外褲後，發現Ａ女果然處於月事期間而罷手，當應將Ａ

女之內、外褲穿著完整，豈有令Ａ女經血漫流並於Ａ女起床

後發現上情之可能。是自不得以Ａ女於起床時發現下半身赤

裸，經血漫流於床單上，即推認被告趁其意識不清而欲對之

為乘機性交行為，並據此充作補強證據。

　⒉又本件除Ａ女就其是否有於案發當日早上向被告告知其因月

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反覆、矛盾而無法合

致，已難盡信為真外，依全卷客觀事證，亦難認定Ａ女於案

發當時陷於昏迷，且Ａ女於案發後被告離去汽車旅館後之行

為舉止暨與被告聯繫之狀況，顯與一般遭他人性侵後離去現

場、向他人求援、不願與加害人接觸、對於加害人避之唯恐

不及之情形相異，並突顯Ａ女對被告有曖昧之男女互動、情

感聯繫情形，而悖於Ａ女指述遭被告乘機性交之常理，均如

前述。縱Ａ女年紀尚輕、社會經驗不豐，亦無從以此遽認Ａ

女所述為真。故檢察官上開上訴理由，均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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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從而，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已經本院

逐一論證，參互審酌，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已如前述，公

訴人提起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

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反覆爭執，並未有其他積極證據，

供本院調查審酌，故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錢明婉提起上訴，經檢察

官壽勤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陳信旗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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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侵上訴字第279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俊鴻




選任辯護人  鄧湘全律師
            潘佳苡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侵訴字第50號，中華民國109年7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48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代號0000甲000000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係朋友關係。被告於民國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與Ａ女共赴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號「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Ａ女在房內施用笑氣後，因與其前施用之多種毒藥物體內作用下神智恍惚，被告竟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乘Ａ女臥床昏睡意識不清而不知抗拒之際，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而著手於性交行為，惟被告於Ａ女內褲褪去後，見其正值月事而停止，致未得逞。嗣於同日17時許，Ａ女清醒並發現下半身赤裸，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5條第3項、第1項之乘機性交未遂罪嫌云云。
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
    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
    實相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
    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3987號判決意
    旨參照）。而此之補強證據，係指與構成犯罪事實具關聯性
    ，毋需依附於被害人之陳述即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之一部或全
    部，而具有獨立之證據價值而言；且必被害人證述之被害經
    過與供為擔保之補強證據，俱無瑕疵可指，始足據為判決之
    基礎。若證據本身存有瑕疵，在瑕疵未究明前，事實審法院
    仍採為有罪之根據，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即不得謂非
    逾越範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乘機性交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Ａ女之指述、「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旅客住宿資料、被告與Ａ女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與Ａ女前往「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並在床上一同施用笑氣，嗣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等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乘機性交未遂犯行，辯稱：伊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時，Ａ女當時是清醒的，伊並未違反Ａ女意願，只是當時發覺Ａ女正值月事，伊就停止而未為任何後續行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本件並無客觀證據足證Ａ女於案發時處於神智不清，且Ａ女就其於案發時陷於神智不清之陳述亦前後矛盾。況若非長期濫用笑氣導致人體神經系統產生病變，笑氣實僅屬短效的吸入性麻醉劑，Ａ女無可能於吸用數顆笑氣後即陷入昏迷無意識狀態。再者，Ａ女於被告離去「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後，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被告返回「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支付延長退房之費用，更親密詢問被告是否想念Ａ女，種種舉止，均與遭妨害性自主之被害人迥異。被告並未為乘機性交未遂之犯行等語。
五、本院查：
　㈠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本判決關於告訴人Ａ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之姓名、住所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人別資料，依上開規定不得揭露，並以上開代號稱之，合先敘明。
  ㈡被告於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接獲是時已在「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另間房間之Ａ女來電邀約，遂開車前往「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支付該汽車旅館205號房12小時住宿費後，與Ａ女會面並入住，而Ａ女於被告抵達前即自行電聯笑氣出售業者，購買笑氣鋼瓶1支，笑氣出售業者將笑氣送達後，被告即與Ａ女在房間內施用，嗣被告伸手褪脫Ａ女告訴人內、外褲，欲著手於性交行為時，發現Ａ女正值月事而停止；後約於傍晚17時許，Ａ女穿上內、外褲後，被告先行離開「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時均坦認在卷（見偵卷第3頁至第5頁背面、第36頁及背面；原審卷第72至73頁、第277頁至第294頁），核與證人即Ａ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判程序時之證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8頁背面至第9頁、第26頁；原審卷第219頁至第268頁），並有「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旅客住宿資料、手機翻拍LINE畫面之照片、Ａ女之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108年3月28日檢驗報告等件在卷可採（見偵卷第15至20、37至39、42至43頁反、原審卷第109頁至第113頁、第151頁至169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㈢故本案之爭點為：被告欲與Ａ女為性行為，進而褪脫Ａ女內、外褲時，Ａ女是否處於意識不清而不知抗拒狀態：
　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被告見面共2次，2次都約在汽車旅館，案發當天則是第2次見面。案發稍早即當日凌晨2、3時許，我前往「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另一個房間幫別人過生日，當時並無施用笑氣。後來約6點多邀約被告前來，並在被告到達之前先訂購笑氣鋼瓶1支。被告到達後在汽車旅館櫃檯支付205號房12小時的住宿費，我們就一起去該房間，之後約15分鐘笑氣送到。我當時邊吃粥及喝飲料，並在2小個內躺在床上吸用約10顆氣球的笑氣，同時一邊與被告聊天，而被告也有躺在床上施用笑氣，之後我就睡覺。依我的經驗，1支鋼瓶約可填裝60甲80顆的笑氣氣球。施用笑氣沒有特別的感覺，就是有一點飄飄的。被告約在傍晚5點多離開「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房間，後來房間預定住宿時間已滿，我找朋友過來加時間續住，並在房間內把鋼瓶內剩下笑氣都施用完畢，另外又購買笑氣鋼瓶1支施用，並於施用完畢後離開汽車旅館房間等語（見原審卷第220甲258頁）。故依Ａ女所述，其於案發前即有施用笑氣之經驗，知悉其施用笑氣並不會有失去意識的情形，只是覺得飄飄的。而案發時，其於2小時內僅施用笑氣氣球約10顆後開始睡覺，依其所述之施用經驗，難認有失去意識可能。況Ａ女於傍晚17時許睡醒，縱發現內、外褲已褪脫，惟未認為被告有於其失去意識時欲對之乘機性交之情，除任令被告離去，自行留在房間內將剩餘笑氣施用完畢，甚而再行購買1支笑氣鋼瓶並施用完畢，均無失去意識之情。故Ａ女主張案發時與被告一同施用笑氣後昏睡至不省人事，而遭被告脫去內外褲均不知情，尚值存疑。至起訴意旨雖以Ａ女於案發時施用笑氣後，與其前所施用之多種毒、藥物體內作用下神智恍惚云云，惟Ａ女於案發（107年12月7日）3日後（107年12月10日23時許）至桃園市敏盛綜合醫院驗傷並接受尿液採檢（敏盛綜合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參照；附於不得閱覽偵查卷宗），雖經檢出有愷他命及其代謝物、3,4甲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3,4甲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硝甲西泮等毒、藥物，此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在卷可參（見偵查卷第42頁至第43頁背面），惟Ａ女採檢尿液時間距案發已有相當時日，依卷證資料亦無從證明Ａ女係何時服用上開毒、藥物，起訴意旨亦未說明Ａ女於案發時體內所存之上開毒、藥物濃度暨該等毒、藥物與笑氣之交互影響為何，復依前所述，本案亦無證據證明Ａ女於案發當時處於無意識狀態。自不以Ａ女於案發後3日所採檢之尿液檢出毒、藥物，即遽予推認其於案發時因施用笑氣及體內有上開毒、藥物，交互影響下陷於神智恍惚，被告並趁此際褪脫Ａ女之內、外褲，欲與之為性交行為。故上開檢驗報告無足作為Ａ女於案發時係陷於意識不清而遭被告乘機性交未遂之補強證據。
　⒉再者，如前所述，Ａ女於案發當日傍晚17時許睡醒後，縱發現內、外褲已褪脫，仍任令被告離去，且Ａ女未免其再遭被告為妨害性自主行為，理應於被告離去現場後立即離開汽車旅館報警或前往醫院驗傷以保全證據，惟Ａ女不僅未為上開舉措，仍自行留在房間內將剩餘笑氣施用完畢，甚而再行購買1支笑氣鋼瓶並施用完畢。更於同日19時42分許，先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被告，請被告返回汽車旅館為其加購住宿時間、付款，再於翌（8）日7 時許繼續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被告，對被告表示其還在現場等待被告，復於同日9 時許向被告稱「我只是等你，等不到你」、「早知道你沒有要回來，早點跟人家講嘛哭哭」等語，復於同日16時19分許連續傳送情緒哀怨的LINE貼圖予被告，於被告回稱「在忙」、「工作」等語後，於同日17時許再向被告稱「忙啥」、「那你不想我哦」等語，此有被告與Ａ女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不得閱覽第33至39頁），顯與一般遭他人性侵後不願與加害人接觸、對於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情形相異，並突顯Ａ女對被告有曖昧之男女互動、情感聯繫情形，而悖於Ａ女指述遭被告乘機性交之常理。
　⒊Ａ女雖主張伊於案發當日有告知被告其正值月事期間，所以沒有要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云云。然Ａ女先於偵訊時供稱：我和被告約到汽車旅館，之後我們就一起吃飯、吸笑氣，然後我就不知道人了，再醒來時，我在床上，被告在沙發上，床上有一灘血，我沒有穿內褲及外褲，我問被告我的褲子呢，被告就拿內褲、外褲給我，但都不是我自己脫的，我認為是被告趁我不省人事時把我的內外褲脫下等語（見偵卷第26頁及背面），惟於原審審判程序時改稱：我在吸笑氣之前就有跟被告聊天，聊天時有講到月經來我肚子痛、脾氣比較差，就有講到我月經來，但是我沒有跟被告說因為我月經來所以沒有要發生關係，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要發生關係等語（見原審卷第247頁），復又翻稱：案發當天早上吸笑氣的時候，被告有要跟我發生關係，但我跟被告說我月經來，所以我確實有拒絕被告發生關係等語（見原審卷第259、260 頁），是Ａ女就其是否有於案發當日早上向被告告知其因月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反覆、矛盾而無法合致，已難盡信為真。況若依Ａ女所述，伊向被告告知其正值月事期間並拒絕與之發生性行為，則被告欲趁Ａ女陷於失去意識狀態下與之發生性行為，於褪脫Ａ女內、外褲後，發現Ａ女果然處於月事期間而罷手，應將Ａ女之內、外褲穿著完整，避免遭發覺其乘機性交之犯行，豈有任由Ａ女經血漫流並於Ａ女起床後發現上情之可能，顯見Ａ女指述確有重大瑕疵可指。從而，由Ａ女所述之案發過程與案發後Ａ女之反應等節，或有前後矛盾不一之處，或有與常情相違之情，實難僅憑Ａ女所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之犯行。
　⒋至Ａ女於案發後傳送上揭具曖昧訊息之通話內容予被告，另要求被告返回支付延長休息之旅館房間費用，或以轉帳方式給付，被告回覆稱工廠有事需處理，無法抽身前往，Ａ女直至案發翌日18時許後，見被告仍未能付款，即傳送「床上都是血，你趁我睡覺不清不醒就亂來」「你敢說你沒有對我做任何事情嗎」，被告答稱「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9頁），惟被告所回覆者，應僅係表示確實有褪脫Ａ女內、外褲之舉，無法證明被告自承係趁Ａ女神智不清時為乘機性交。另公訴意旨以被告偵查中之自白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證據。惟查，108年6月11日偵訊筆錄固記載被告供稱：本件發生係因為當時我興致一來，所以沒有等告訴人清醒後再徵得他同意等語（見偵查卷第36頁背面），然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其於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主張筆錄記載之內容與其所述不相符合。經原審勘驗被告於108年6月11日之偵訊筆錄，可見被告於當日檢察官詢問脫去Ａ女內褲時，多次陳述：「違反她（Ａ女）意願嗎？她當下也沒有啊！」、「她沒有神智不清」、「她還是可以回話的」、「她當下也沒有反抗」等語而否認犯行，縱最終偵訊檢察官陳述並總結：「因為我（指被告）當時興致一來，所以沒有等告訴人清醒後再徵得她同意」等語（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84甲189頁），亦難認被告有自白犯罪情事，尚無從執此遽認被告就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未遂犯行坦承不諱。
　㈣綜上，本件被告並無自白犯罪，且Ａ女所為之指述尚有矛盾，案發後之舉止更與常情相違，而有瑕疵可指，復無補強證據佐證，是依檢察官所提上開事證，就被告是否有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未遂犯行仍有合理的懷疑存在，不足使本院產生被告有罪之確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上訴之判斷
　㈠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涉有公訴人所指之乘機性交未遂犯行，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
　㈡檢察官依據Ａ女具狀請求而提起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⒈衡諸常情，倘案發時Ａ女「意識清楚」，焉有可能下體赤裸放任經血於床上漫流，而未加以處理？而被告亦不提醒告訴人床單清潔問題？顯見Ａ女於案發時確屬意識不清之狀態，方遭被告褪去內褲。
　⒉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自白，於案發當日乘Ａ女吸笑氣意識不清之際，欲對之為性行為，僅因Ａ女當日正值月事而作罷。且依被告所述，被告自行脫去Ａ女內褲，事後又未將內褲穿回，導致旅館房間床單沾染經血而污損。是Ａ女之指述及染血床單均得以證明Ａ女案發時確因施用笑氣而不省人事，始遭被告性侵未遂之補強證據，並得佐以被告承認犯行之自白。　
　⒊原審雖以Ａ女對於是否有於案發當日上午，向被告告知其因月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矛盾，而認定Ａ女指述有瑕疵可指，然Ａ女對於案發當日，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意願，前後證述一致，況Ａ女於案發日遭被告性侵前，業已吸食笑氣，且前晚睡眠不足，是A女於遭被告性侵前已處於意識不清之狀態，而難以辨別當日有無以月事來為由拒絕被告，尚屬情理之中，故Ａ女對於基本事實之陳述，既與真實性無礙，則仍非不得採信。
　⒋Ａ女於案發時年僅18歲，社會經驗終究不豐，本件既無法排除Ａ女於案發當日下午甫遭性侵未遂後因恐懼、不知所措或希望給被告機會等原因而未在第一時間報警、驗傷，然Ａ女確已於案發3日後報案，甚至前往旅館扣留染血之床單，並以以line質問被告，原審雖認定被告與Ａ女間當時尚有男女間之曖昧，但難以解釋Ａ女事後提告緣由。
　⒌原審未考量上情，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認事用法即有違誤。
㈢經查：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固有褪脫Ａ女之內、外褲而欲與之發生性行為，嗣因Ａ女正值月事期間而未為性行為。惟依卷內證據，尚難認定Ａ女是時有何陷於昏迷、意識不清情事，且被告亦無自白犯行，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且若依Ａ女所述，伊向被告告知其正值月事期間並拒絕與之發生性行為，則被告欲趁Ａ女陷於失去意識狀態下與之發生性行為，於褪脫Ａ女內、外褲後，發現Ａ女果然處於月事期間而罷手，當應將Ａ女之內、外褲穿著完整，豈有令Ａ女經血漫流並於Ａ女起床後發現上情之可能。是自不得以Ａ女於起床時發現下半身赤裸，經血漫流於床單上，即推認被告趁其意識不清而欲對之為乘機性交行為，並據此充作補強證據。
　⒉又本件除Ａ女就其是否有於案發當日早上向被告告知其因月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反覆、矛盾而無法合致，已難盡信為真外，依全卷客觀事證，亦難認定Ａ女於案發當時陷於昏迷，且Ａ女於案發後被告離去汽車旅館後之行為舉止暨與被告聯繫之狀況，顯與一般遭他人性侵後離去現場、向他人求援、不願與加害人接觸、對於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情形相異，並突顯Ａ女對被告有曖昧之男女互動、情感聯繫情形，而悖於Ａ女指述遭被告乘機性交之常理，均如前述。縱Ａ女年紀尚輕、社會經驗不豐，亦無從以此遽認Ａ女所述為真。故檢察官上開上訴理由，均無可採。
　⒊從而，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已經本院逐一論證，參互審酌，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已如前述，公訴人提起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反覆爭執，並未有其他積極證據，供本院調查審酌，故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錢明婉提起上訴，經檢察官壽勤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陳信旗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侵上訴字第279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俊鴻


選任辯護人  鄧湘全律師
            潘佳苡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
年度侵訴字第50號，中華民國109年7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480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代號0000甲000000之女子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係朋友關係。被告於民國1
    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與Ａ女共赴桃園市○○區○○○路0段00
    巷00號「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Ａ女在房內施用笑氣
    後，因與其前施用之多種毒藥物體內作用下神智恍惚，被告
    竟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乘Ａ女臥床昏睡意識不清而不知抗
    拒之際，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而著手於性交行為，惟被告
    於Ａ女內褲褪去後，見其正值月事而停止，致未得逞。嗣於
    同日17時許，Ａ女清醒並發現下半身赤裸，始悉上情，因認
    被告涉犯刑法第225條第3項、第1項之乘機性交未遂罪嫌云
    云。
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
    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
    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
    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
    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
    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
    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
    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
    ，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
    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
    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
    ，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
    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
    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
    實相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
    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3987號判決意
    旨參照）。而此之補強證據，係指與構成犯罪事實具關聯性
    ，毋需依附於被害人之陳述即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之一部或全
    部，而具有獨立之證據價值而言；且必被害人證述之被害經
    過與供為擔保之補強證據，俱無瑕疵可指，始足據為判決之
    基礎。若證據本身存有瑕疵，在瑕疵未究明前，事實審法院
    仍採為有罪之根據，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即不得謂非
    逾越範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乘機性交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偵
    查中之自白、證人Ａ女之指述、「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旅客
    住宿資料、被告與Ａ女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臺北榮民
    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與Ａ女前往「
    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並在床上一同施用笑氣，嗣
    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等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乘機性交未
    遂犯行，辯稱：伊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時，Ａ女當時是清醒
    的，伊並未違反Ａ女意願，只是當時發覺Ａ女正值月事，伊就
    停止而未為任何後續行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本
    件並無客觀證據足證Ａ女於案發時處於神智不清，且Ａ女就其
    於案發時陷於神智不清之陳述亦前後矛盾。況若非長期濫用
    笑氣導致人體神經系統產生病變，笑氣實僅屬短效的吸入性
    麻醉劑，Ａ女無可能於吸用數顆笑氣後即陷入昏迷無意識狀
    態。再者，Ａ女於被告離去「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後，以通
    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被告返回「蘇活花語汽車旅館」
    支付延長退房之費用，更親密詢問被告是否想念Ａ女，種種
    舉止，均與遭妨害性自主之被害人迥異。被告並未為乘機性
    交未遂之犯行等語。
五、本院查：
　㈠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被害人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本判決關
    於告訴人Ａ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之姓名、住所等足資
    識別其身分之人別資料，依上開規定不得揭露，並以上開代
    號稱之，合先敘明。
  ㈡被告於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接獲是時已在「蘇活花語汽
    車旅館」另間房間之Ａ女來電邀約，遂開車前往「蘇活花語
    汽車旅館」，支付該汽車旅館205號房12小時住宿費後，與Ａ
    女會面並入住，而Ａ女於被告抵達前即自行電聯笑氣出售業
    者，購買笑氣鋼瓶1支，笑氣出售業者將笑氣送達後，被告
    即與Ａ女在房間內施用，嗣被告伸手褪脫Ａ女告訴人內、外褲
    ，欲著手於性交行為時，發現Ａ女正值月事而停止；後約於
    傍晚17時許，Ａ女穿上內、外褲後，被告先行離開「蘇活花
    語汽車旅館」205號房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
    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時均坦認在卷（見偵卷第3頁至第5頁背
    面、第36頁及背面；原審卷第72至73頁、第277頁至第294頁
    ），核與證人即Ａ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判程序時之證述
    情節相符（見偵卷第8頁背面至第9頁、第26頁；原審卷第21
    9頁至第268頁），並有「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旅客住宿資料
    、手機翻拍LINE畫面之照片、Ａ女之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
    物與職業醫學科108年3月28日檢驗報告等件在卷可採（見偵
    卷第15至20、37至39、42至43頁反、原審卷第109頁至第113
    頁、第151頁至169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㈢故本案之爭點為：被告欲與Ａ女為性行為，進而褪脫Ａ女內、
    外褲時，Ａ女是否處於意識不清而不知抗拒狀態：
　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被告見面共2次，2次都約在汽車
    旅館，案發當天則是第2次見面。案發稍早即當日凌晨2、3
    時許，我前往「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另一個房間幫別人過生
    日，當時並無施用笑氣。後來約6點多邀約被告前來，並在
    被告到達之前先訂購笑氣鋼瓶1支。被告到達後在汽車旅館
    櫃檯支付205號房12小時的住宿費，我們就一起去該房間，
    之後約15分鐘笑氣送到。我當時邊吃粥及喝飲料，並在2小
    個內躺在床上吸用約10顆氣球的笑氣，同時一邊與被告聊天
    ，而被告也有躺在床上施用笑氣，之後我就睡覺。依我的經
    驗，1支鋼瓶約可填裝60甲80顆的笑氣氣球。施用笑氣沒有
    特別的感覺，就是有一點飄飄的。被告約在傍晚5點多離開
    「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房間，後來房間預定住宿時間已滿，
    我找朋友過來加時間續住，並在房間內把鋼瓶內剩下笑氣都
    施用完畢，另外又購買笑氣鋼瓶1支施用，並於施用完畢後
    離開汽車旅館房間等語（見原審卷第220甲258頁）。故依Ａ
    女所述，其於案發前即有施用笑氣之經驗，知悉其施用笑氣
    並不會有失去意識的情形，只是覺得飄飄的。而案發時，其
    於2小時內僅施用笑氣氣球約10顆後開始睡覺，依其所述之
    施用經驗，難認有失去意識可能。況Ａ女於傍晚17時許睡醒
    ，縱發現內、外褲已褪脫，惟未認為被告有於其失去意識時
    欲對之乘機性交之情，除任令被告離去，自行留在房間內將
    剩餘笑氣施用完畢，甚而再行購買1支笑氣鋼瓶並施用完畢
    ，均無失去意識之情。故Ａ女主張案發時與被告一同施用笑
    氣後昏睡至不省人事，而遭被告脫去內外褲均不知情，尚值
    存疑。至起訴意旨雖以Ａ女於案發時施用笑氣後，與其前所
    施用之多種毒、藥物體內作用下神智恍惚云云，惟Ａ女於案
    發（107年12月7日）3日後（107年12月10日23時許）至桃園
    市敏盛綜合醫院驗傷並接受尿液採檢（敏盛綜合醫院受理疑
    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參照；附於不得閱覽偵查卷宗），
    雖經檢出有愷他命及其代謝物、3,4甲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3,4甲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硝甲西泮等毒、藥物，
    此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在卷可
    參（見偵查卷第42頁至第43頁背面），惟Ａ女採檢尿液時間
    距案發已有相當時日，依卷證資料亦無從證明Ａ女係何時服
    用上開毒、藥物，起訴意旨亦未說明Ａ女於案發時體內所存
    之上開毒、藥物濃度暨該等毒、藥物與笑氣之交互影響為何
    ，復依前所述，本案亦無證據證明Ａ女於案發當時處於無意
    識狀態。自不以Ａ女於案發後3日所採檢之尿液檢出毒、藥物
    ，即遽予推認其於案發時因施用笑氣及體內有上開毒、藥物
    ，交互影響下陷於神智恍惚，被告並趁此際褪脫Ａ女之內、
    外褲，欲與之為性交行為。故上開檢驗報告無足作為Ａ女於
    案發時係陷於意識不清而遭被告乘機性交未遂之補強證據。
　⒉再者，如前所述，Ａ女於案發當日傍晚17時許睡醒後，縱發現
    內、外褲已褪脫，仍任令被告離去，且Ａ女未免其再遭被告
    為妨害性自主行為，理應於被告離去現場後立即離開汽車旅
    館報警或前往醫院驗傷以保全證據，惟Ａ女不僅未為上開舉
    措，仍自行留在房間內將剩餘笑氣施用完畢，甚而再行購買
    1支笑氣鋼瓶並施用完畢。更於同日19時42分許，先以LINE
    通訊軟體聯繫被告，請被告返回汽車旅館為其加購住宿時間
    、付款，再於翌（8）日7 時許繼續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被
    告，對被告表示其還在現場等待被告，復於同日9 時許向被
    告稱「我只是等你，等不到你」、「早知道你沒有要回來，
    早點跟人家講嘛哭哭」等語，復於同日16時19分許連續傳送
    情緒哀怨的LINE貼圖予被告，於被告回稱「在忙」、「工作
    」等語後，於同日17時許再向被告稱「忙啥」、「那你不想
    我哦」等語，此有被告與Ａ女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
    可稽（見原審不得閱覽第33至39頁），顯與一般遭他人性侵
    後不願與加害人接觸、對於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情形相異
    ，並突顯Ａ女對被告有曖昧之男女互動、情感聯繫情形，而
    悖於Ａ女指述遭被告乘機性交之常理。
　⒊Ａ女雖主張伊於案發當日有告知被告其正值月事期間，所以沒
    有要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云云。然Ａ女先於偵訊時供稱：我和
    被告約到汽車旅館，之後我們就一起吃飯、吸笑氣，然後我
    就不知道人了，再醒來時，我在床上，被告在沙發上，床上
    有一灘血，我沒有穿內褲及外褲，我問被告我的褲子呢，被
    告就拿內褲、外褲給我，但都不是我自己脫的，我認為是被
    告趁我不省人事時把我的內外褲脫下等語（見偵卷第26頁及
    背面），惟於原審審判程序時改稱：我在吸笑氣之前就有跟
    被告聊天，聊天時有講到月經來我肚子痛、脾氣比較差，就
    有講到我月經來，但是我沒有跟被告說因為我月經來所以沒
    有要發生關係，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要發生關係等語（見原
    審卷第247頁），復又翻稱：案發當天早上吸笑氣的時候，
    被告有要跟我發生關係，但我跟被告說我月經來，所以我確
    實有拒絕被告發生關係等語（見原審卷第259、260 頁），
    是Ａ女就其是否有於案發當日早上向被告告知其因月經來而
    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反覆、矛盾而無法合致，已
    難盡信為真。況若依Ａ女所述，伊向被告告知其正值月事期
    間並拒絕與之發生性行為，則被告欲趁Ａ女陷於失去意識狀
    態下與之發生性行為，於褪脫Ａ女內、外褲後，發現Ａ女果然
    處於月事期間而罷手，應將Ａ女之內、外褲穿著完整，避免
    遭發覺其乘機性交之犯行，豈有任由Ａ女經血漫流並於Ａ女起
    床後發現上情之可能，顯見Ａ女指述確有重大瑕疵可指。從
    而，由Ａ女所述之案發過程與案發後Ａ女之反應等節，或有前
    後矛盾不一之處，或有與常情相違之情，實難僅憑Ａ女所述
    ，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之犯行。
　⒋至Ａ女於案發後傳送上揭具曖昧訊息之通話內容予被告，另要
    求被告返回支付延長休息之旅館房間費用，或以轉帳方式給
    付，被告回覆稱工廠有事需處理，無法抽身前往，Ａ女直至
    案發翌日18時許後，見被告仍未能付款，即傳送「床上都是
    血，你趁我睡覺不清不醒就亂來」「你敢說你沒有對我做任
    何事情嗎」，被告答稱「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9頁），
    惟被告所回覆者，應僅係表示確實有褪脫Ａ女內、外褲之舉
    ，無法證明被告自承係趁Ａ女神智不清時為乘機性交。另公
    訴意旨以被告偵查中之自白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證據。
    惟查，108年6月11日偵訊筆錄固記載被告供稱：本件發生係
    因為當時我興致一來，所以沒有等告訴人清醒後再徵得他同
    意等語（見偵查卷第36頁背面），然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
    時均否認其於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主張筆錄記載之內容
    與其所述不相符合。經原審勘驗被告於108年6月11日之偵訊
    筆錄，可見被告於當日檢察官詢問脫去Ａ女內褲時，多次陳
    述：「違反她（Ａ女）意願嗎？她當下也沒有啊！」、「她
    沒有神智不清」、「她還是可以回話的」、「她當下也沒有
    反抗」等語而否認犯行，縱最終偵訊檢察官陳述並總結：「
    因為我（指被告）當時興致一來，所以沒有等告訴人清醒後
    再徵得她同意」等語（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84甲189頁），
    亦難認被告有自白犯罪情事，尚無從執此遽認被告就公訴意
    旨所指乘機性交未遂犯行坦承不諱。
　㈣綜上，本件被告並無自白犯罪，且Ａ女所為之指述尚有矛盾，
    案發後之舉止更與常情相違，而有瑕疵可指，復無補強證據
    佐證，是依檢察官所提上開事證，就被告是否有公訴意旨所
    指乘機性交未遂犯行仍有合理的懷疑存在，不足使本院產生
    被告有罪之確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
    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上訴之判斷
　㈠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涉有公訴人所指之乘機性交未遂犯行，
    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
　㈡檢察官依據Ａ女具狀請求而提起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⒈衡諸常情，倘案發時Ａ女「意識清楚」，焉有可能下體赤裸放
    任經血於床上漫流，而未加以處理？而被告亦不提醒告訴人
    床單清潔問題？顯見Ａ女於案發時確屬意識不清之狀態，方
    遭被告褪去內褲。
　⒉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自白，於案發當日乘Ａ女吸笑氣意識不清之
    際，欲對之為性行為，僅因Ａ女當日正值月事而作罷。且依
    被告所述，被告自行脫去Ａ女內褲，事後又未將內褲穿回，
    導致旅館房間床單沾染經血而污損。是Ａ女之指述及染血床
    單均得以證明Ａ女案發時確因施用笑氣而不省人事，始遭被
    告性侵未遂之補強證據，並得佐以被告承認犯行之自白。　
　⒊原審雖以Ａ女對於是否有於案發當日上午，向被告告知其因月
    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矛盾，而認定Ａ女指
    述有瑕疵可指，然Ａ女對於案發當日，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
    之意願，前後證述一致，況Ａ女於案發日遭被告性侵前，業
    已吸食笑氣，且前晚睡眠不足，是A女於遭被告性侵前已處
    於意識不清之狀態，而難以辨別當日有無以月事來為由拒絕
    被告，尚屬情理之中，故Ａ女對於基本事實之陳述，既與真
    實性無礙，則仍非不得採信。
　⒋Ａ女於案發時年僅18歲，社會經驗終究不豐，本件既無法排除
    Ａ女於案發當日下午甫遭性侵未遂後因恐懼、不知所措或希
    望給被告機會等原因而未在第一時間報警、驗傷，然Ａ女確
    已於案發3日後報案，甚至前往旅館扣留染血之床單，並以
    以line質問被告，原審雖認定被告與Ａ女間當時尚有男女間
    之曖昧，但難以解釋Ａ女事後提告緣由。
　⒌原審未考量上情，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認事用法即有違
    誤。
㈢經查：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固有褪脫Ａ女之內、外褲而欲與之發生性行
    為，嗣因Ａ女正值月事期間而未為性行為。惟依卷內證據，
    尚難認定Ａ女是時有何陷於昏迷、意識不清情事，且被告亦
    無自白犯行，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且若依Ａ女所述，伊向被
    告告知其正值月事期間並拒絕與之發生性行為，則被告欲趁
    Ａ女陷於失去意識狀態下與之發生性行為，於褪脫Ａ女內、外
    褲後，發現Ａ女果然處於月事期間而罷手，當應將Ａ女之內、
    外褲穿著完整，豈有令Ａ女經血漫流並於Ａ女起床後發現上情
    之可能。是自不得以Ａ女於起床時發現下半身赤裸，經血漫
    流於床單上，即推認被告趁其意識不清而欲對之為乘機性交
    行為，並據此充作補強證據。
　⒉又本件除Ａ女就其是否有於案發當日早上向被告告知其因月經
    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反覆、矛盾而無法合致
    ，已難盡信為真外，依全卷客觀事證，亦難認定Ａ女於案發
    當時陷於昏迷，且Ａ女於案發後被告離去汽車旅館後之行為
    舉止暨與被告聯繫之狀況，顯與一般遭他人性侵後離去現場
    、向他人求援、不願與加害人接觸、對於加害人避之唯恐不
    及之情形相異，並突顯Ａ女對被告有曖昧之男女互動、情感
    聯繫情形，而悖於Ａ女指述遭被告乘機性交之常理，均如前
    述。縱Ａ女年紀尚輕、社會經驗不豐，亦無從以此遽認Ａ女所
    述為真。故檢察官上開上訴理由，均無可採。
　⒊從而，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已經本院
    逐一論證，參互審酌，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已如前述，公
    訴人提起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
    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反覆爭執，並未有其他積極證據，
    供本院調查審酌，故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錢明婉提起上訴，經檢察
官壽勤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陳信旗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侵上訴字第279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梁俊鴻


選任辯護人  鄧湘全律師
            潘佳苡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侵訴字第50號，中華民國109年7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48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代號0000甲000000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係朋友關係。被告於民國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與Ａ女共赴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號「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Ａ女在房內施用笑氣後，因與其前施用之多種毒藥物體內作用下神智恍惚，被告竟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乘Ａ女臥床昏睡意識不清而不知抗拒之際，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而著手於性交行為，惟被告於Ａ女內褲褪去後，見其正值月事而停止，致未得逞。嗣於同日17時許，Ａ女清醒並發現下半身赤裸，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5條第3項、第1項之乘機性交未遂罪嫌云云。
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
    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
    實相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
    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3987號判決意
    旨參照）。而此之補強證據，係指與構成犯罪事實具關聯性
    ，毋需依附於被害人之陳述即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之一部或全
    部，而具有獨立之證據價值而言；且必被害人證述之被害經
    過與供為擔保之補強證據，俱無瑕疵可指，始足據為判決之
    基礎。若證據本身存有瑕疵，在瑕疵未究明前，事實審法院
    仍採為有罪之根據，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即不得謂非
    逾越範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06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乘機性交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Ａ女之指述、「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旅客住宿資料、被告與Ａ女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與Ａ女前往「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並在床上一同施用笑氣，嗣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等事實，然堅詞否認有何乘機性交未遂犯行，辯稱：伊伸手褪脫Ａ女內、外褲時，Ａ女當時是清醒的，伊並未違反Ａ女意願，只是當時發覺Ａ女正值月事，伊就停止而未為任何後續行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本件並無客觀證據足證Ａ女於案發時處於神智不清，且Ａ女就其於案發時陷於神智不清之陳述亦前後矛盾。況若非長期濫用笑氣導致人體神經系統產生病變，笑氣實僅屬短效的吸入性麻醉劑，Ａ女無可能於吸用數顆笑氣後即陷入昏迷無意識狀態。再者，Ａ女於被告離去「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後，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被告返回「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支付延長退房之費用，更親密詢問被告是否想念Ａ女，種種舉止，均與遭妨害性自主之被害人迥異。被告並未為乘機性交未遂之犯行等語。
五、本院查：
　㈠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本判決關於告訴人Ａ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之姓名、住所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人別資料，依上開規定不得揭露，並以上開代號稱之，合先敘明。
  ㈡被告於107年12月7日7時58分許，接獲是時已在「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另間房間之Ａ女來電邀約，遂開車前往「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支付該汽車旅館205號房12小時住宿費後，與Ａ女會面並入住，而Ａ女於被告抵達前即自行電聯笑氣出售業者，購買笑氣鋼瓶1支，笑氣出售業者將笑氣送達後，被告即與Ａ女在房間內施用，嗣被告伸手褪脫Ａ女告訴人內、外褲，欲著手於性交行為時，發現Ａ女正值月事而停止；後約於傍晚17時許，Ａ女穿上內、外褲後，被告先行離開「蘇活花語汽車旅館」205號房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時均坦認在卷（見偵卷第3頁至第5頁背面、第36頁及背面；原審卷第72至73頁、第277頁至第294頁），核與證人即Ａ女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判程序時之證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8頁背面至第9頁、第26頁；原審卷第219頁至第268頁），並有「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旅客住宿資料、手機翻拍LINE畫面之照片、Ａ女之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108年3月28日檢驗報告等件在卷可採（見偵卷第15至20、37至39、42至43頁反、原審卷第109頁至第113頁、第151頁至169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㈢故本案之爭點為：被告欲與Ａ女為性行為，進而褪脫Ａ女內、外褲時，Ａ女是否處於意識不清而不知抗拒狀態：
　⒈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被告見面共2次，2次都約在汽車旅館，案發當天則是第2次見面。案發稍早即當日凌晨2、3時許，我前往「蘇活花語汽車旅館」另一個房間幫別人過生日，當時並無施用笑氣。後來約6點多邀約被告前來，並在被告到達之前先訂購笑氣鋼瓶1支。被告到達後在汽車旅館櫃檯支付205號房12小時的住宿費，我們就一起去該房間，之後約15分鐘笑氣送到。我當時邊吃粥及喝飲料，並在2小個內躺在床上吸用約10顆氣球的笑氣，同時一邊與被告聊天，而被告也有躺在床上施用笑氣，之後我就睡覺。依我的經驗，1支鋼瓶約可填裝60甲80顆的笑氣氣球。施用笑氣沒有特別的感覺，就是有一點飄飄的。被告約在傍晚5點多離開「蘇活花語汽車旅館」房間，後來房間預定住宿時間已滿，我找朋友過來加時間續住，並在房間內把鋼瓶內剩下笑氣都施用完畢，另外又購買笑氣鋼瓶1支施用，並於施用完畢後離開汽車旅館房間等語（見原審卷第220甲258頁）。故依Ａ女所述，其於案發前即有施用笑氣之經驗，知悉其施用笑氣並不會有失去意識的情形，只是覺得飄飄的。而案發時，其於2小時內僅施用笑氣氣球約10顆後開始睡覺，依其所述之施用經驗，難認有失去意識可能。況Ａ女於傍晚17時許睡醒，縱發現內、外褲已褪脫，惟未認為被告有於其失去意識時欲對之乘機性交之情，除任令被告離去，自行留在房間內將剩餘笑氣施用完畢，甚而再行購買1支笑氣鋼瓶並施用完畢，均無失去意識之情。故Ａ女主張案發時與被告一同施用笑氣後昏睡至不省人事，而遭被告脫去內外褲均不知情，尚值存疑。至起訴意旨雖以Ａ女於案發時施用笑氣後，與其前所施用之多種毒、藥物體內作用下神智恍惚云云，惟Ａ女於案發（107年12月7日）3日後（107年12月10日23時許）至桃園市敏盛綜合醫院驗傷並接受尿液採檢（敏盛綜合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參照；附於不得閱覽偵查卷宗），雖經檢出有愷他命及其代謝物、3,4甲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3,4甲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硝甲西泮等毒、藥物，此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在卷可參（見偵查卷第42頁至第43頁背面），惟Ａ女採檢尿液時間距案發已有相當時日，依卷證資料亦無從證明Ａ女係何時服用上開毒、藥物，起訴意旨亦未說明Ａ女於案發時體內所存之上開毒、藥物濃度暨該等毒、藥物與笑氣之交互影響為何，復依前所述，本案亦無證據證明Ａ女於案發當時處於無意識狀態。自不以Ａ女於案發後3日所採檢之尿液檢出毒、藥物，即遽予推認其於案發時因施用笑氣及體內有上開毒、藥物，交互影響下陷於神智恍惚，被告並趁此際褪脫Ａ女之內、外褲，欲與之為性交行為。故上開檢驗報告無足作為Ａ女於案發時係陷於意識不清而遭被告乘機性交未遂之補強證據。
　⒉再者，如前所述，Ａ女於案發當日傍晚17時許睡醒後，縱發現內、外褲已褪脫，仍任令被告離去，且Ａ女未免其再遭被告為妨害性自主行為，理應於被告離去現場後立即離開汽車旅館報警或前往醫院驗傷以保全證據，惟Ａ女不僅未為上開舉措，仍自行留在房間內將剩餘笑氣施用完畢，甚而再行購買1支笑氣鋼瓶並施用完畢。更於同日19時42分許，先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被告，請被告返回汽車旅館為其加購住宿時間、付款，再於翌（8）日7 時許繼續以LINE通訊軟體聯繫被告，對被告表示其還在現場等待被告，復於同日9 時許向被告稱「我只是等你，等不到你」、「早知道你沒有要回來，早點跟人家講嘛哭哭」等語，復於同日16時19分許連續傳送情緒哀怨的LINE貼圖予被告，於被告回稱「在忙」、「工作」等語後，於同日17時許再向被告稱「忙啥」、「那你不想我哦」等語，此有被告與Ａ女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不得閱覽第33至39頁），顯與一般遭他人性侵後不願與加害人接觸、對於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情形相異，並突顯Ａ女對被告有曖昧之男女互動、情感聯繫情形，而悖於Ａ女指述遭被告乘機性交之常理。
　⒊Ａ女雖主張伊於案發當日有告知被告其正值月事期間，所以沒有要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云云。然Ａ女先於偵訊時供稱：我和被告約到汽車旅館，之後我們就一起吃飯、吸笑氣，然後我就不知道人了，再醒來時，我在床上，被告在沙發上，床上有一灘血，我沒有穿內褲及外褲，我問被告我的褲子呢，被告就拿內褲、外褲給我，但都不是我自己脫的，我認為是被告趁我不省人事時把我的內外褲脫下等語（見偵卷第26頁及背面），惟於原審審判程序時改稱：我在吸笑氣之前就有跟被告聊天，聊天時有講到月經來我肚子痛、脾氣比較差，就有講到我月經來，但是我沒有跟被告說因為我月經來所以沒有要發生關係，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要發生關係等語（見原審卷第247頁），復又翻稱：案發當天早上吸笑氣的時候，被告有要跟我發生關係，但我跟被告說我月經來，所以我確實有拒絕被告發生關係等語（見原審卷第259、260 頁），是Ａ女就其是否有於案發當日早上向被告告知其因月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反覆、矛盾而無法合致，已難盡信為真。況若依Ａ女所述，伊向被告告知其正值月事期間並拒絕與之發生性行為，則被告欲趁Ａ女陷於失去意識狀態下與之發生性行為，於褪脫Ａ女內、外褲後，發現Ａ女果然處於月事期間而罷手，應將Ａ女之內、外褲穿著完整，避免遭發覺其乘機性交之犯行，豈有任由Ａ女經血漫流並於Ａ女起床後發現上情之可能，顯見Ａ女指述確有重大瑕疵可指。從而，由Ａ女所述之案發過程與案發後Ａ女之反應等節，或有前後矛盾不一之處，或有與常情相違之情，實難僅憑Ａ女所述，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之犯行。
　⒋至Ａ女於案發後傳送上揭具曖昧訊息之通話內容予被告，另要求被告返回支付延長休息之旅館房間費用，或以轉帳方式給付，被告回覆稱工廠有事需處理，無法抽身前往，Ａ女直至案發翌日18時許後，見被告仍未能付款，即傳送「床上都是血，你趁我睡覺不清不醒就亂來」「你敢說你沒有對我做任何事情嗎」，被告答稱「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9頁），惟被告所回覆者，應僅係表示確實有褪脫Ａ女內、外褲之舉，無法證明被告自承係趁Ａ女神智不清時為乘機性交。另公訴意旨以被告偵查中之自白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證據。惟查，108年6月11日偵訊筆錄固記載被告供稱：本件發生係因為當時我興致一來，所以沒有等告訴人清醒後再徵得他同意等語（見偵查卷第36頁背面），然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其於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主張筆錄記載之內容與其所述不相符合。經原審勘驗被告於108年6月11日之偵訊筆錄，可見被告於當日檢察官詢問脫去Ａ女內褲時，多次陳述：「違反她（Ａ女）意願嗎？她當下也沒有啊！」、「她沒有神智不清」、「她還是可以回話的」、「她當下也沒有反抗」等語而否認犯行，縱最終偵訊檢察官陳述並總結：「因為我（指被告）當時興致一來，所以沒有等告訴人清醒後再徵得她同意」等語（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84甲189頁），亦難認被告有自白犯罪情事，尚無從執此遽認被告就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未遂犯行坦承不諱。
　㈣綜上，本件被告並無自白犯罪，且Ａ女所為之指述尚有矛盾，案發後之舉止更與常情相違，而有瑕疵可指，復無補強證據佐證，是依檢察官所提上開事證，就被告是否有公訴意旨所指乘機性交未遂犯行仍有合理的懷疑存在，不足使本院產生被告有罪之確信，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六、上訴之判斷
　㈠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涉有公訴人所指之乘機性交未遂犯行，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
　㈡檢察官依據Ａ女具狀請求而提起本件上訴，意旨略以：
　⒈衡諸常情，倘案發時Ａ女「意識清楚」，焉有可能下體赤裸放任經血於床上漫流，而未加以處理？而被告亦不提醒告訴人床單清潔問題？顯見Ａ女於案發時確屬意識不清之狀態，方遭被告褪去內褲。
　⒉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自白，於案發當日乘Ａ女吸笑氣意識不清之際，欲對之為性行為，僅因Ａ女當日正值月事而作罷。且依被告所述，被告自行脫去Ａ女內褲，事後又未將內褲穿回，導致旅館房間床單沾染經血而污損。是Ａ女之指述及染血床單均得以證明Ａ女案發時確因施用笑氣而不省人事，始遭被告性侵未遂之補強證據，並得佐以被告承認犯行之自白。　
　⒊原審雖以Ａ女對於是否有於案發當日上午，向被告告知其因月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矛盾，而認定Ａ女指述有瑕疵可指，然Ａ女對於案發當日，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意願，前後證述一致，況Ａ女於案發日遭被告性侵前，業已吸食笑氣，且前晚睡眠不足，是A女於遭被告性侵前已處於意識不清之狀態，而難以辨別當日有無以月事來為由拒絕被告，尚屬情理之中，故Ａ女對於基本事實之陳述，既與真實性無礙，則仍非不得採信。
　⒋Ａ女於案發時年僅18歲，社會經驗終究不豐，本件既無法排除Ａ女於案發當日下午甫遭性侵未遂後因恐懼、不知所措或希望給被告機會等原因而未在第一時間報警、驗傷，然Ａ女確已於案發3日後報案，甚至前往旅館扣留染血之床單，並以以line質問被告，原審雖認定被告與Ａ女間當時尚有男女間之曖昧，但難以解釋Ａ女事後提告緣由。
　⒌原審未考量上情，逕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認事用法即有違誤。
㈢經查：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固有褪脫Ａ女之內、外褲而欲與之發生性行為，嗣因Ａ女正值月事期間而未為性行為。惟依卷內證據，尚難認定Ａ女是時有何陷於昏迷、意識不清情事，且被告亦無自白犯行，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且若依Ａ女所述，伊向被告告知其正值月事期間並拒絕與之發生性行為，則被告欲趁Ａ女陷於失去意識狀態下與之發生性行為，於褪脫Ａ女內、外褲後，發現Ａ女果然處於月事期間而罷手，當應將Ａ女之內、外褲穿著完整，豈有令Ａ女經血漫流並於Ａ女起床後發現上情之可能。是自不得以Ａ女於起床時發現下半身赤裸，經血漫流於床單上，即推認被告趁其意識不清而欲對之為乘機性交行為，並據此充作補強證據。
　⒉又本件除Ａ女就其是否有於案發當日早上向被告告知其因月經來而不能與其發生性行為乙節，前後反覆、矛盾而無法合致，已難盡信為真外，依全卷客觀事證，亦難認定Ａ女於案發當時陷於昏迷，且Ａ女於案發後被告離去汽車旅館後之行為舉止暨與被告聯繫之狀況，顯與一般遭他人性侵後離去現場、向他人求援、不願與加害人接觸、對於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情形相異，並突顯Ａ女對被告有曖昧之男女互動、情感聯繫情形，而悖於Ａ女指述遭被告乘機性交之常理，均如前述。縱Ａ女年紀尚輕、社會經驗不豐，亦無從以此遽認Ａ女所述為真。故檢察官上開上訴理由，均無可採。
　⒊從而，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已經本院逐一論證，參互審酌，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已如前述，公訴人提起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反覆爭執，並未有其他積極證據，供本院調查審酌，故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錢明婉提起上訴，經檢察官壽勤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怡秀
  　　　　　　　　　　　　　　　　　　法　官  陳信旗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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